

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管理办法
（修订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，推出高质量史学研究成果，特设立“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出版资助项目”），并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“出版资助项目”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为根本遵循，面向全国史学界，资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，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的高质量史学类学术成果，促进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，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，推动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历史学繁荣发展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史学智慧。
第三条  资助原则：
（1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学术导向、价值取向。
（2）体现新时代史学发展成就。
（3）强调创新融合，体现原创性、开拓性、创新性。
（4）体现服务现实的要求。
第四条  “出版资助项目”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统一遴选、评审和出版，由成果评价处组织项目日常管理工作。
第二章 资助对象
第五条  “出版资助项目”分为“学术文库项目”和“普通资助项目”两类。
“学术文库项目”出版资助对象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对解决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有重要推动作用，对学术发展有奠基意义，提出新学说、新观点、新方法，或丰富发展某种重要学说，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，总结出规律性认识，且全部完成并尚未公开出版的历史学研究成果。
“普通资助项目”出版资助成果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对解决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有推动作用，对学术发展有促进作用，提出新观点，运用新方法，研究有所深入，且为全部完成并尚未公开出版的历史学研究成果。
第六条  成果形式主要是但不限于学术专著、学术资料、考古报告、古籍整理、工具书等。语种为中文，符合学术规范。
第七条  申报成果与已出版或已发表成果（包括本人）的查重率应控制在10%以内。“学术文库项目”资助出版对象为专著的，原则上查重结果中“去除本人已发表复制比”不能超过5%。
第八条  成稿率要求：
（1）独著须提供全部书稿；
（2）多卷本须提供不少于90%的书稿；
（3）丛书类成果须提供不少于60%的书稿，且各单册均须提供不少于60%的书稿。
第三章 申报与评审
第九条  “出版资助项目”可由个人申报或出版社推荐。
（1）个人申报：个人可申报由本人独立完成或合作完成的优秀学术成果。申报人须为申报成果的第一作者，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；如实填写项目申请书并承诺申报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，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。
（2）出版社推荐：具有推荐资格的出版社（详见《中国历史研究院推荐出版机构名单》）可推荐优秀学术成果申报“出版资助项目”。推荐出版社应拥有所申报项目的专有出版权或者相关著作权，并确保该申报项目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、商标权、肖像权等合法权益；应有与申报项目相关的专业编辑团队，具备完成“出版资助项目”的条件和能力。
第十条  中国历史研究院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组织专家评审并形成拟资助出版项目建议名单，提交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评议；经评议产生最终拟资助出版项目建议名单，提请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务会审定。经审定，资助名单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官网予以公告。
第四章  出版与资助
第十一条  列入出版资助项目的学术成果，须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要求统一装帧设计。
第十二条  由出版社推荐并列入出版资助项目的学术成果，由推荐出版社组织出版发行工作，资助经费（含稿酬）拨付至出版社；由个人申报并列入“出版资助项目”的学术成果，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出版社出版，资助经费（含稿酬）拨付至出版社。
签约后一年内需完成出版工作，如遇特殊情况需一事一议。
第十三条  除特殊约定情况外，入选“出版资助项目”的成果，无论是否接受过研究经费资助，中国历史研究院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给予一次性稿酬补贴。标准如下：
（1）“学术文库成果”专著类稿酬补贴为300元/千字，其他成果形式150元/千字;
（2）“学术出版资助”专著类稿酬补贴为150元/千字，其他成果形式80元/千字；
（3）单项成果稿酬补贴原则上不超过10万元；多卷本成果稿酬补贴，原则上不超过20万元。
第十四条  出版经费资助标准为：字数在30万字以内的成果，普通资助成果为9万元，学术文库成果为9万元；超过30万字的部分，按照普通资助成果1万元/10万字，学术文库成果1.5万元/10万字资助；不满10万字的，按10万字核算。
第十五条  对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以已出版著作申报“出版资助项目”出版资助等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将纳入科研诚信记录，按照《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诚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处理，并追回已拨付经费，出版社的经济损失由涉事方承担。
第十六条  在每年12月底以前出版社须向中国历史研究院提交本年度“出版资助项目”编辑出版情况报告和本年度“出版资助项目”出版经费使用情况报告。
第十七条  “出版资助项目”出版经费专款专用。出版社出版“出版资助项目”须单独核算，保留原始单据以备核查审计。
第五章 附 则
第十八条  其他未尽事宜，由中国历史研究院、作者、出版社共同协商确定。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务会议批准之日起施行。



— 2 —
